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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普传福音普传福音普传福音普传 

********************************************************************* 

 

我是独特的我是独特的我是独特的我是独特的 — 澳洲一位信徒的见证澳洲一位信徒的见证澳洲一位信徒的见证澳洲一位信徒的见证 

 

程沛础程沛础程沛础程沛础 

(澳洲信徒) 

 

世界上有 70 亿人口，每个人都过着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 

 

从前我觉得自己的得救见证是如此地平凡，并没有经历什么神迹奇事来突

然改变我的生命。但当我开始着手准备这篇见证时，我深深感受到我的神是多

么地奇妙和伟大，而祂对我的爱是如此特别而独一。 

 

我从小读的是基督教学校，香港的圣保罗学院；学校的课程包括学习圣

经，因此基督教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哥哥生了重病，因此动了好几次脑部的手

术。当时我父母亲专心照顾他，把我交给我的阿姨看顾。她是个基督徒，每周

带我去上主日学，就是那时候神的种子开始在我的心中种下。 

 

青春期的我非常叛逆，在学校经常惹是生非欺负同学，大部份的老师都视

我为问题学生，非常不喜欢我。但是有一位音乐老师，她大概是唯一一个用不

同眼光看我的人。她也帮助我们家庭很多，特别是在我哥哥复原后回学校的事

上。她对我和我哥哥的无条件付出的爱赢得了我对她的尊敬。有一次她邀请我

到教会去，而那个教会竟然是我小时候上主日学的教会。 

 

我们全家在 1989年移民到澳洲，我在澳洲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事

情看起来好像很顺利，但我 1997年经历了人生的低潮。当时我有一个一起滑雪

的朋友，她竟然也是一个基督徒，又把我带回到教会，我并且于 1998年在那个

教会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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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3月，我的公司把我派到台湾工作。我犯了一个大错就是没有马上

找到教会。后来又碰到了晋棻(我的妻子)，她当时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因此我

又再一次被世界诱惑，远离了神。 

 

晋棻和我在 2001年结婚，那时我的工作表现也很好，事业方面蒸蒸日

上，所有的事在人的眼光看来都很美满。 

 

2002年中我开始了一个新的职位，经常需要到亚太地区出差，每个月大概

有两个星期在国外。距离使我们的婚姻开始产生问题，我们互不信任，经常用

越洋长途电话吵架，两个人都痛苦不堪。事情每况愈下，逼得我必须在家庭和

工作中选择一个，最后，我选择了家庭。 

 

虽然我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还是无法挽回我们的感情。无止境的争

吵仍然持续着，我们再也无法回到从前。我最后一次到中国出差时，我们又用

越洋电话吵了两个小时，在气愤中我挂掉电话，心中对这段婚姻已经完全不抱

任何希望，觉得离婚是唯一的收场。 

 

但两天过后我们又联络上时，她的声音像是换了一个人，所有的痛苦都过

去了，我们完全和好如初，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原来她已经被神医治，成

为一个新造的人。回到台湾后，我们开始一起去教会聚会，我又回到了神的

家。 

 

当我把自己信主的过程写下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神大

能的双手一直在保守看顾着我。从小学开始，到我的婚姻被神奇妙地拯救，历

经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神一直在默默等候着我，而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一次

又一次地远离神，选择活在罪中。但神对我的恩典和怜悯何其广大，一次又一

次祂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把我带回教会。祂对我的爱真是何等地长阔高

深，我这只迷失的羊对祂来说，竟是如此珍贵。 

 



 

3 

 

当我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认识神的见证竟是这么独特，独一

无二! 我以为自己是如此平凡无奇，但神却是一直以来，盼望着我来认识祂，被

祂爱，与祂建立关系，我虽悖逆，一次又一次选择走自己的路，祂却一次又一

次用祂的慈绳爱索把我牵引回祂的身旁，2003年当我第一次写这篇见证时，我

才真真切切感受到神对我的爱。因此我决定要一生跟随祂，再也不偏离! 

 

到今天，我真的是信守当时的承诺，没有再离开神的家。2006年我们全家

回到澳洲，我仍然一再经历神的带领，开始认真研读圣经后，神奇迹地拿掉我

10多年难以戒除的烟瘾，许多个性上的缺点例如坏脾气、没耐性等等，也因为

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而自然地消失。虽然现在公司的工作繁忙，也有不少在

教会的服事，我的心却是充满平安与喜乐，因为爱神，使我的心得到真正的满

足。 

 

感谢神，我深深地明白，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靠我自己做到的，把所有

的荣耀归给神!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第第第 32期期期期，，，，2013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该文曾刊于《中信月刊》2012年 4月 51卷第四期总号第 600期，谢

谢谢准予转载) 


